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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参与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的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为增强公司投资能力、推动公司积极稳健地并购整合及外延式扩张、促进公

司产业链进一步优化，公司已于 2016 年 10 月 27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

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参与设立有限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议

案》，与青岛高创科技资本运营有限公司（下称“高创科技”）、青岛澳柯玛创新

加速器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澳柯玛加速器”）、青岛高创澳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

（下称“高创管理公司”）共同发起设立以智能制造和信息技术等产业领域为主要

投资标的的青岛高创澳海创业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称“合伙企业”），并

签订《合伙协议》，相关事项公司已于 2016 年 10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报、上海

证券报、证券时报、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发布了《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参与设

立有限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105）。截至目前，该合

伙企业已经完成工商注册并领取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70212MA3CLA590Q

的营业执照，主要经营场所：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 195 号 9 号楼 1001 室；合

伙期限自 2016 年 11 月 10 日至 2023 年 11 月 09 日；经营范围：创业投资业务，

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，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，从事股权

投资管理及相关资讯服务（须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）（未经金融监管

部门批准，不得从事代客理财、吸收存款、融资担保等金融业务）。 

2017 年 2 月 15 日，公司与高创科技、澳柯玛加速器、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

（下称“澳柯玛股份”）、高创管理公司达成一致并签署《补充协议》及新《合伙

协议》，拟缩减合伙企业认缴出资额，且原合伙人之一澳柯玛加速器拟将其所持

有的缩减后合伙企业全部份额转让与澳柯玛股份。现将主要内容披露如下：  



一、《补充协议》主要内容介绍 

1、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额拟由人民币 5 亿元缩减为人民币 8,600 万元，各

方按原出资比例分别认缴下述出资，调整后合伙企业认缴出资额及出资方式如下： 

合伙人名称 类型 出资方式 出资额（万元） 比例 

青岛高创澳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货币 100 1.16% 

青岛高创科技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4,500 52.33% 

青岛澳柯玛创新加速器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3,000 34.88% 

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,000 11.63% 

合计 8,600 100% 

2、基于澳柯玛加速器资金、业务调整以及合伙企业业务发展之需要，各方

一致同意澳柯玛加速器将其所持有的合伙企业 34.88%的份额（对应认缴出资额

3,000 万元）以及该合伙份额所对应的全部权利义务概括性转让于澳柯玛股份。

新合伙人基本情况如下： 

有限合伙人：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70200163621493Q 

公司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(上市、国有控股) 

注册资本：68,207.2 万元人民币 

注册地址：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前湾港路 315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李蔚 

成立日期：1998 年 12 月 28 日 

    经营范围：制冷产品（冰柜、冰箱、展示柜、制冰机、空调、酒柜、商用冷

链设备）、洗衣机、日用家电、消毒抑菌设备、家用厨房电器具、

净水设备、水槽、锂电池、自动售货机，电动车产品的制造、销

售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；家用电器配件销售；家用电器维修、

安装、调试、保养；物流方案设计、物流信息咨询服务；货运搬

运、仓储服务（不含危险品）；机械设备租赁；以自有房屋对外

出租。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

械设备、零配件、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（但国家限定公司

经营或禁止进出的商品及技术除外）。 



变更后合伙企业认缴出资额及出资方式如下： 

合伙人名称 类型 出资方式 出资额（万元） 比例 

青岛高创澳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货币 100 1.16% 

青岛高创科技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4,500 52.33% 

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3,000 34.88% 

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,000 11.63% 

合计 8,600 100% 

二、新《合伙协议》主要内容介绍 

新《合伙协议》中除就本公告前述第一条项下所述两项事项进行相应调整外，

无其他调整事项，均与原《合伙协议》约定的权利、义务及相关事项保持不变。

未调整事项具体内容参见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28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、上海证

券报、证券时报、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《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参与设立有限

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105）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2 月 16 日 

 




